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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成保密斯限 :

附件:

主告:為本府辦理建築法54條開工管理方式一案，請查照 。

說明 :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5年 12 月 8 日台內 營字第 1050816902號函及本

處106年11 月 6 日桃建施字第 1060069078號函續辨 。

tT 二、本府為落實建築法54條開工備查規定， 簡化開工申報程序

線

，自 1 07年1 月 1 日起施行下列措施，提升行政效率 :

( 一 )本府建造執照及變更設計加3主事頃，除 「 本案申報開工

及申請使用執照時應檢附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報備登記文件」暫不史動外，餘加註 「 開工 」 階段列

管事頃，修改為「放樣勘驗」階段列管 。

(二)暫停適用桃園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26條第 6項對方令開

工要件具體認定之規定內容 。

三、前揭措施適用已核發但尚未申報開工備查之建造執照及雜

項執照 。

四、工程開工涉及其他法令規定者，依其規定辦理 。

五、為推動建管行政透明措施，強化業務資訊公開，於本府建

築管理處長罔頁建置J 申報開工作業流程圖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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